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综合用房维修改造项目代理招标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1、 项目申请理由
本项目拟采购1家社会代理机构代理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综合用房维修改造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2、 项目预算
2.83万元
3、 参数配置要求或技术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代理机构根据医院的委托和授权，负责组织和处理招标过程中的有关具体事项。包括且不限于：负责涉及本项目的有关招标代理工作，包含设计、勘察、 监理、施工、工程量清单编制及审核等相关项目（如有， 按招标人要求）招标（采购）代理工作等。
1.合同与收尾
协助签约：协助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资料归档与报告：整理招标档案；编制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并备案。
2报价参照“计价格[2002]1980号”和“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规定的“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基础下浮百分比
3.代理招标项目信息：
（1）对春熙院区辅助楼 3 层及主楼 7 层多功能房间进行加固和综合维修改造。 
（2）对童子街科研转化楼进行加固和综合维修改造。
（3）招标范围：勘察、设计、施工（含设备采购及安装）、监理、造价咨询类、等其他附属项目招标代理服务工作。
（4）项目总投资:约 899 万元。
（5）项目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 12 号；青羊区童子街 20号—28 号。
4、 潜在供应商所需特殊资质要求
（1）四川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招标代理登记证明（需附网络截图）；
（2）近3年以来（2023年5月1日以来）具有1个房屋建筑工程类招标代理服务业绩；（提供业绩证明材料需附招标代理合同）
5、 商务要求条款
1.售后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完成及价款结清止。
2.付款方式：签订代理合同后支付30%；所有招标范围内内容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且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支付50%，在完成全部招标资料归档移交后结清至100%。
3.付款凭证：付款申请单，财务要求的完税发票等文件支付合同货款。
6、 验收标准
1.验收办法：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和《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如果有特殊要求可以进行合理的修改或增加）
2.验收标准：按国家相关规定及比选文件要求、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